
书书书

新政规〔２０２１〕１号

区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

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落实公共建筑

空调温度控制标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２００７〕５８号）精

神，促进科学使用空调，节约能源资源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有效保

护环境，现就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深入开展合理控制空调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

加强空调温度控制事关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，是贯

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。各街镇、部门和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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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

做好空调节能各项工作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合理控制空

调温度的重要意义，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增强全社会

的资源忧患意识、节约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培养科学使用空调、节约

用电的良好风尚，倡导广大家庭合理控制空调温度，使之成为每一

位公民的自觉行动。

二、着力抓好重点行业空调温度控制工作

要严格执行空调温度控制标准，所有公共建筑，包括行政机

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，除医院等特殊单位以及

在生产工艺上对温度有特定要求的用户之外，夏季室内空调温度

设置不得低于 ２６摄氏度，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 ２０摄

氏度。一般情况下，空调运行期间禁止开窗。

各单位要根据本地、本行业的实际情况统一组织，合理分工，

明确重点，落实责任，突出抓好机关办公楼、宾馆、写字楼、商场、超

市等空调使用大户的空调温度控制工作。区发改局负责全区公共

建筑空调温度控制的综合协调、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等工作；区科

经局会同区供电公司负责工业企业生产车间和公共设施；区机关

事务服务中心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；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商场、

超市、宾馆、饭店等商业活动场所；区教育局负责学校公共设施；区

交通运输局负责车站、码头等公共设施；其他行业公共建筑的空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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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度控制工作，由区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分别制定具

体办法并组织实施。

三、切实落实空调节能管理的各项措施

严格实施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是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

一项重要措施，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创新工作方

法，落实工作措施，建立空调节能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
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空调的节能诊断，推进实施合同能源管理，

及时分析能耗状况，根据节能需要和用户承受能力，采取加装变频

器等方式，积极实施空调节能改造；改进空调的运行管理，加强保

养维护，对老化设备系统进行改造，定期清洗，充分利用室外新风，

提高空调能效水平。

区市场监管局要严格执行空调能效标识制度，严禁不合格的

高耗能空调进入市场，严把市场“准入关”。区财政局要进一步完

善并严格执行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度，对空调等高耗能产品，实行

政府强制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度，并在区政府采购中率先实施。

四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带头示范作用

全区行政机关要建设崇尚节约、厉行节约、合理消费的机关文

化，严格执行空调温度控制标准，切实发挥表率作用。

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的作用，充分调动广大

人民群众的积极性，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氛围。区发改局、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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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局、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要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组织执行

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督促检查活动，并将检查落实情况专报区人民

政府。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６日

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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